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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附加管道疏通服务保险条款

总    则

第一条 投保人只有在已投保家庭财产保险类有关主险后，方可投保《附加管道疏通服

务保险》（以下简称为“本附加险”）。

第二条 本附加险与主险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为准；本附加险未尽之处，以主险为

准。

第三条 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效力即行终止。

保险责任

第四条  在保险期间内，保险单载明地址房屋范围内，发生非故意行为导致的管道堵塞，

致使被保险人必须请经保险人指定的第三方上门进行疏通而需要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人工

费用，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第三方是指依法经工商注册登记、领有营业执照并能够提供专业管道疏通服务的公司。

责任免除

第五条  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管道疏通服务过程中所耗费的材料和所使用的工具的成本及

损耗；

（二）管道疏通服务过程中对管道本身造成的损坏；

（三）管道疏通服务过程中对家庭其他财产造成的损坏。 

赔偿限额、免赔额

第六条  本附加险的赔偿限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第七条  本附加险的免赔额（率）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协商确定，并在

保险单中载明。

赔偿处理

第八条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保险人以委托第三方机构提供疏通服务的形式

进行赔偿，并按照服务的实际支付费用扣除保险单载明的免赔额或根据保险单载明的免赔率

计算的免赔额后，在保险金额范围内为被保险人支付接受服务发生的费用。服务内容与保险

期间内最高服务次数以保险单约定为准。

第九条  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应该：

（一）尽力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防止或减少损失，否则，对因此扩大的损失，保险

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及时通知保险人，并书面说明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和损失情况；故意或者因重

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

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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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的除外； 

（三）保护事故现场，允许并且协助保险人进行事故调查。对于拒绝或者妨碍保险人进

行事故调查导致无法确定事故原因或核实损失情况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或核实部分不承

担赔偿责任。

对因未及时提供上述通知或必要协助导致扩大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